
股票代码：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6-074 

债券代码：128011      债券简称：汽模转债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汽模，股票代码：002510）及可转换公

司债券（债券简称：汽模转债，债券代码：128011）自 2016年 9月 13日开市起

开始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6-069）。经公司确认，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6 年 9 月 2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0）。 

公司原预计在 2016 年 10 月 12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相关信息，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需要进一步

尽职调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星

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并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个月。 

一、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初步方案为购买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达装备”）100%的股权，交易对方为冯建军、冯峰、冯丽

丽、郭巍巍、徐炜、周福亮和南通市众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超达装备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交易，公司与交易对方



也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超达装备现实际控制人冯建军和冯峰（父

子关系）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高于 5%，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冯建军和

冯峰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2、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方式为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 100%的

股权，具体交易方案尚未确定。 

3、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南通超达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汽车内外饰模具供应商，主要从事

汽车内外饰模具、汽车检具和内饰自动化工装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超达装

备与本公司同属于汽车模具制造业。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颁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超达装备与本公司均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C35）。 

二、公司股票停牌前 1个交易日（2016 年 9月 12 日）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1、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胡津生 60,192,728 7.31% 

2 常世平 46,134,400 5.61% 

3 董书新 37,231,448 4.52% 

4 交通银行－华

安宝利配置证

券投资基金 

19,536,850 
2.37% 

 

5 赵文杰 19,112,174 2.32% 

6 任伟 18,201,056 2.21% 

7 尹宝茹 17,636,812 2.14% 

8 张义生 14,680,792 1.78% 

9 鲍建新 14,254,408 1.73% 

10 王子玲 12,204,952 1.48% 

2、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交通银行－华

安宝利配置证

券投资基金 

 19,536,850  2.37% 



2 胡津生  15,048,182  1.83% 

3 常世平  11,533,600  1.40% 

4 赵文杰   9,556,087  1.16% 

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9,416,600  1.14% 

6 董书新   8,557,862  1.04% 

7 刘冼   5,679,608  0.69% 

8 张春海   5,467,368  0.66% 

9 任伟   4,550,264  0.55% 

10 尹宝茹   4,409,204  0.54% 

三、公司在停牌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积极

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各项工作，会同相关各方就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宜进行论证及协商，并初步确定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各中介机构已经展开了相关工作。同时，公

司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交

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且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停牌进展情况公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延期复牌的原因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具

体方案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相关工作难以在首次停牌后 1个月内完成。

为确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以及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顺利进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证券价格异常波动，

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

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争取在 201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方案，逾期未能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但拟继续推进的，公司将

召开董事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并在议案通过之后向深交所申请继续停牌。公司



未召开董事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董事会和深交所同意的，公

司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一）恢复交易，同时披

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相

关原因。 

若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

券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仍未能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定的相关

公告之日起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程，

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

披露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

的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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